
新竹市北門國小辦理「學生安全通過路口」研習計畫 

一、依據：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30 日府教社字第 107002718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計畫目標： 

(一)加強國中、小學生認識與遵守路權、行人安全教育及基本交通安全觀念介紹。 

(二)落實交通安全守則「我看得見您，您看得見我」。 

(三)推廣國中、小學童上下學配戴鮮明或具反光特性帽子(如小黃帽)或書包或配件。 

(四)辦理教育宣導兒童安全通過路口之正確觀念與作法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北門國小學務處 

四、研習日期：107 年 5 月 30 日 

五、研習地點：北門國小視聽教室 

六、研習時間：13：30-15：30 

七、參加人員：本校教職員工 

八、研習內容： 

研習主題 講師 時間 

學生安全通過路口 蘇昭銘教授 2 小時 

九、計畫經費：新台幣 4000 元整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參加研習者，核發研習時數兩小時 

十一、附件：「學生安全通過路口」研習計畫經費申請暨結報表。 

十二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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